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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亞洲大學為應教職員工育嬰需要、兼顧教學品質及行政效率，依性別平等工作法第

十六條規定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校專任(案)教師、編制內職員、約聘僱人員及專案助理，得依本辦法申請育嬰留

職停薪。 

第三條 教職員工任職滿 6 個月後，於每一子女滿三足歲前，得申請留職停薪，期間至該子

女滿三歲止，但不得逾二年。同時撫育子女二人以上者，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應合併

計算，最長以最幼子女受撫育二年為限。育嬰期間申請次數不得超過二次。每次申

請期間以不少於六個月為原則；有少於六個月之需求者，得以不低於三十日之期

間，提出申請並以二次為限。 

第四條 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教師以學期為單位，職工以月為單位。 

前項育嬰留職停薪之申請人，應於留職停薪預定開始前三個月提出申請，職工由所

屬單位簽請校長核定，教師依教師評審程序辦理。 

第五條 同一單位在同一期間有數人申請育嬰留職停薪者，主管或教師評審委  員會得斟酌

申請者需要及兼顧教學品質、業務狀況，經與申請人協商後，得適當變更留職停薪

起迄日。 

第六條 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除其他法律別有規定外，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之次日復

職。但其留職停薪屆滿前原因消失後，應即申請復職。 

人事室應於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三個月預為通知留職停薪人員；留職停薪人員應於

留職停薪期間屆滿前二個月，向人事室申請復職；逾期未復職者，除有不可歸責於

留職停薪人員之事由外，視同辭職。 

第七條 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於留職停薪屆滿前得申請提前復職。 

教師提前復職者，應配合學期辦理，於學期開始前兩個月提出申請；職工提前復職

者，應於預定復職日前兩個月提出申請。 

第八條 教職員工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不得自行前往國內外學校進修學位，亦不得另兼其他

專兼任有給職務，違反者應即解聘(雇)或免職。 



育嬰留職停薪者之復職，應以回復原職或與原職等相當之其他職務， 職工復職後

之工作內容依單位主管指派。 

第九條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之成績考核、敘薪、休假、退休、撫卹、資遣、保險及福利等事

項，依各有關法令規定辦理。 

第十條 育嬰留職停薪期間，教師所任課程由其他教師代理，所屬單位不得因此增加專任員

額。 

第十一條 申請育嬰留職停薪之教職員工，於留職停薪期間應每三個月至少與所屬單位聯繫

一次，充分瞭解所屬單位教學或業務狀況，以利復職之準備。 

第十二條 夫妻同為本校專任教職員工，針對同一子女申請育嬰留職停薪時，不得同時提出

申請，其期間合計不得超過兩年。 

第十三條 本辦法經行政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發布施行，修正時亦同。 

 
 


